
山东艺术学院文件
山艺院字〔2020〕67 号

关于印发《山东艺术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

《山东艺术学院优秀贫困生助学金评选

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相关部门：

《山东艺术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山东艺术学院优秀

贫困生助学金评选办法》已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山东艺术学院

2020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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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艺术学院奖学金评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在校期间

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依据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

和《关于调整我校学生“三项专用基金”经费使用办法的通

知》（山艺院字〔2020〕67 号）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取得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普

通本、专科学生。

第二章 奖学金的类型、标准与比例

第三条 山东艺术学院奖学金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单项奖；

第四条 一等奖学金占学生总数的 6% ，学生每人每学

年 3600 元；

第五条 二等奖学金占学生总数的 12% ，学生每人每学

年 2400 元；

第六条 三等奖学金占学生总数的 18%，学生每人每学

年 1400 元。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七条 参加奖学金评选的学生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



3

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维护安定团结，遵守法律和

学校纪律，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2.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取得优良的学习成绩；

3.坚持体育锻炼，身体健康，搞好教室和公寓卫生，具

有良好的卫生习惯；

4.关心集体，团结同学，热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

第八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参加奖学金的评选。

1.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者；

2.违犯校规校纪或国家法律，受到警告及以上处分者，

从处分发文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参评学校奖学金；

3.期末考试、考查成绩有不及格者；

4.本学年因欠缴学费、住宿费等原因未完成学籍注册者；

5.对评奖无理取闹者。

第九条 凡因隐瞒严重错误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

而骗取奖学金者，一经发现，立即撤销其奖学金荣誉称号，

追回奖学金，并给予严肃处理。

第四章 奖学金评定办法

第十条 为了使学生有更多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充分发

挥奖学金的激励作用，奖学金每学期评定一次，时间为每学

期开学后第一周至第四周。

第十一条 评定依据是上一学期的综合测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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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评定步骤：在学生综合测评的基础上，评选

确定获奖学金学生名单，在本二级学院范围内公示后，由各

二级学院党总支推荐，报学生处审核。学生处审核后报学校

批准，发文进行表彰。

第五章 单项奖学金的分类、标准、评定办法

第十三条 单项奖学金用于奖励在道德风尚、社会实践、

创新创业、体育运动、宿舍卫生等某一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

具体分为以下几类：

1.德育成绩 90 分以上，或有突出事迹，受到表扬、嘉

奖的；

2.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突

出，被评为省级先进个人或在学校组织的各项重大活动中有

突出贡献者；

3.响应国家“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号召，具有较强

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热情，积极参加学校及社会组织的各类创

新创业大赛、创新创业讲堂等活动。在学校组织的“青春创

业大赛”中获得奖励，能够带动其他同学创新创业的；

4.专业成绩 90 分以上，英语成绩 80 分以上，其它各门

成绩 70 分以上，无旷课、迟到、早退等违纪现象；

5.坚持每天课外锻炼和出早操，身体健康，体育成绩 90

分以上，在校级运动会上破校纪录或在市、地级以上运动会

上获名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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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在宿舍连续两年被评为标兵宿舍，有良好的卫生习

惯，积极主动参加卫生劳动者。

第十四条 单项奖学金的评定标准：单项奖学金按参评

学生总人数 4%的比例评选，凡是达到上述标准之一且综合测

评成绩在本班级（专业）50%以内者都可参评，最终依据综

合测评成绩排名确定获奖名单。单项奖学金原则上每人每学

期只能获得一次。单项奖学金学生每人每学年 1000 元。

第十五条 单项奖学金评选办法：单项奖学金主要用来

奖励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的同学，单项奖学金与一、二、三

等奖学金同时评选，由学生处审核，报学校批准，与一、二、

三等奖学金一并发文进行表彰，奖金统一发放。

一、二、三等奖学金的获得者原则上不再参与单项奖学

金的评选。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奖学金每学期发放一次。

第十七条 获得奖学金者，学校颁发获奖证书。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山东艺术学

院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山艺院字〔2016〕123 号）同时废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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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艺术学院优秀贫困生助学金评选办法

为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自立自强，帮助他

们顺利完成学业，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和

《关于调整我校学生“三项专用基金”经费使用办法的通知》

（山艺院字〔2020〕67 号）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

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专科学生可参加

评选。

二、评选条件

（一）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请我校优秀贫困生助学金：

1.经济条件差，生活困难，经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2.学习刻苦，成绩优良，综合测评成绩在 80 分以上；

3.思想品德优良，模范遵守校规校纪，关心集体，尊敬

师长，团结同学，生活节俭。

（二）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请和获得我校优秀贫

困生助学金：

1.家庭不贫困者；

2.生活不节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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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试成绩有不及格者；

4.违犯校规校纪或国家法律，受到警告以上处分者，违

纪行为发生的当学期及下一学期不得参评；

5.本学期已获得一、二、三等奖学金或单项奖的学生。

三、奖励方法

我校优秀贫困生助学金每学期评选一次，按在校生总数

的 5%评选，获奖者每人每次发给奖金 800 元。

四、评选办法与要求

优秀贫困生助学金的评选，采用学生本人申请、各二级

学院在本学院范围内组织民主评议推荐、二级学院审核、学

校批准的办法进行。各二级学院推荐名单经本学院审核同意

后，写出书面推荐报告提交学生处。学生处审查后，填写获

优秀贫困生助学金学生登记表，报校领导学校批准。校领导

学校批准后，以学校名义发文公布。各二级学院要按照评选

范围和评选条件，严格掌握标准，确保评选质量。评选过程

中弄虚作假的，将取消评选资格，并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山东艺术学院优秀

贫困生助学金评选办法》（山艺院学字〔2007〕100 号）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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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发送：校领导，各二级学院、各相关部门

院长办公室 2020 年 9月 4日印发


